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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中央台、戒護科長

或督勤官有關疑似性

侵害之案件 

派員隔離並進行調查 

開立加害人與被害人

之「重要行狀通報

單」、加強戒護 

提供被害人適當之醫

療協助 

無需戒護外醫 需戒護外醫 

1、依收容人戒外醫流程辦理。 

2、開立驗傷診斷證明書。 

3、返回機關後，請日、夜勤人

員加強戒護。 

通報矯正署、嘉義縣家

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或嘉義地方法院 

1、管教人員於生活管理及輔導

過程中，發現收容人神情有

異、違常行為或口頭反映疑

有遭受性侵害之情形。 

2、針對出所收容人實施訪談

時，收容人反應疑有性侵害

案件發生。 

3、收容人以書面意見反應疑有

性侵害案件發生。 

4、發現收容人疑似遭受性侵害

時，管教人員應即時通報妥

適處理。 

 

1、派員隔離性侵害案件之加害

人與被害人，避免被害人遭

受脅迫或其他不利情事。 

2、指定專人調查瞭解性侵害事

件及其發生原因，並蒐集監

視錄影資料及相關證據、製

作筆錄及調查報告等。 

 

1、瞭解被害人身體狀況，決定

是否戒護外醫。 

2、密切注意被害人情緒反應，

必要時，予以各別輔導。 

 

1、請日、夜勤人員加強管理與

戒護。 

2、密切注意被害人情緒反應，

必要時，予以各別輔導。 

 

管教人員發現收容人 

疑似遭受侵害 

 

提供被害人保護與協助 

加害人辦理違規，並將案

件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 

內部檢討與改進 

 

結  案 

1、提供被害人適當之保護、輔

導及法律等協助。 

2、告知如何追訴與求償，必要

時轉介專業人員輔導。 

3、得依成年被害人之意願適時

通知其最近親屬。 

4、未滿 18歲之少年通知其監護

人、交付執行之法院與觀護

人。 

 

1、 對加害人辦理違規、列管，

並施以輔導。 

2、對於疑似觸犯刑事法律之案

件，檢具相關事證移送嘉義

地檢署依法偵辦。 

1、以電話或其他最迅速之方式向法務

部矯正署報告，並填具「重大事件

通報表」傳真通報矯正署「囚情動

態通報中心」。另事件處理過程中

應隨時通報案情之後續發展。 

2、輔導科應填具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防治委員會訂定之「性侵害犯

罪事件通報表」，於 24小時內以電

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

式，通報嘉義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情況緊急時，得先以言

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 24

小時內補送通報表。 

3、針對未滿 18歲之少年辦理通報時，

應一併副知嘉義地方法院。 

4、辦理通報時應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

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開。 

針對性侵害事件發生原因及經

過，進行內部檢討，列舉缺失改進

事項及預防措施，積極改善，避免

類似事件發生。 


